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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全省学校实验室 

安全排查工作的紧急通知 

 

各市（州）教育局，长白山管委会教育科技局，梅河口市教育

局，各高等学校： 

为贯彻落实教育部、省委省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系列

重要指示精神，深刻汲取事故教训，进一步提升学校实验室安

全管理水平，维护校园安全稳定，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

展全国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的通知》（教【2021】

294 号）《省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加强学校实验室安全整治工作的

通知》（吉安委【2021】268 号）的部署，现将开展 2021 年全

省校园实验室安全排查工作紧急通知如下。 

一、逐级压实实验室安全管理责任 

各地各校要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和《吉林省安全生产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建立并落实实验室逐

级安全责任制，要高度重视此次排查整治工作，确定校长是此

次实验室安全检查第一责任人，明确各级、各岗位安全职责，

制定本学校的安全制度、实验室安全操作规程、危险化学品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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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应急预案。 

二、全面开展实验室安全排查检查 

各地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”要按照“全覆盖、零容

忍”的总体要求，针对实验实训基地、实验研究场所、教学实

验室和实验用品仓库等重点危化品区域，油气输送管道、电网

线路、水电气设施等重点易燃易爆部位，横向到边、纵向到

底，不留死角、不余盲区，立即组织开展全方位、立体式的安

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，排查出的安全隐患、问题要按照附件 1

的要求逐项列出清单，建立台账，明确整改时限、隐患责任，

切实落实整改措施，彻底堵塞漏洞，坚决予以消除。 

三、强化实验室安全隐患整治 

各地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开展风险辨识，重点开展

对学校剧毒、易制毒、易制爆试剂采购、储存、使用、废弃物

处置等环节的专项整治工作。要建立完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

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，制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，加强对涉及危

险化学品人员的相关安全知识和应急能力培训，提高安全意

识；严格有毒有害化学品试剂购买、领用、登记制度，规范设

置、严格管理校园内部危险化学品仓库，完善实验室安全设施

及个人防护器材的配备，保证重点部位自动监控、泄漏检测报

警、实验用品仓库通风、防火防爆设施设备维护及运行良好;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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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完善实验用废弃危化品处置备案制度，联系有资质的危化

品处置企业尽快将高校积压的危废品予以分批处理，并逐步建

立高校和危废处置企业长期合作、定向处理机制。 

四、时间安排 

（一）自检自查阶段：10 月 28 日-11 月 4 日，各地各校可

采取“干部+专家”方式进行自查，各高校按照附件 1 要求进行

对照检查，各地参照附件 1的要求开展自查，各地各校填报附

件 1 和附件 2加盖本单位公章，电子版同步上报教育厅学校安

全处（各地中小学校排查标准参照附件 1，中小学排查情况由

属地教育局汇总上报，市属高职院校要单独填报）。各地各校务

必于 11 月 3 日前上报完成。 

（二）抽查阶段：11 月 4 日，教育厅成立检查组将对部

属、省属高校和各地实验室自查情况进行检查。11 月 10 日，

省安委会将对全省高校实验室自查情况进行抽查。 

 

 

附件： 

1.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》 

2.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自查情况统计表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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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全国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隐

患排查工作的通知》 

4.《省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加强学校实验室安全整治工作

的通知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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